
解惑篇─雙主修、輔系、學分學程、微學分學程(微學程)、跨系課程的差異

名稱 畢業學分數 畢業證書加註

1 雙主修
原讀學系128學分+加修第二專長學系專業必修科目學
分(35~40學分)，即128＋35＝163學分以上

載明兩個系（班）
授予雙學士學位

2 輔系
原讀學系128學分+第二專長學系應修學分數(20學分以
上)，即128＋20＝148學分以上

加註輔系名稱

3
學分
學程

原讀學系128學分+學程學分(18~20學分，要求跨系學分
在6~10學分以上)，因承認跨系10學分，故畢業學分在
128學分以上

尚無法加註，另
發給學分學程證
書

4
微學分
學程

原讀學系128學分+微學程學分(10~16學分，要求跨系學
分在4~6學分以上)，因承認跨系10學分，故畢業學分在
128學分以上

尚無法加註，另
發給微學分學程
證書

5 跨系課程
非在本系學分結構表出現之外系跨域課程，本要要求非
國考科系學生畢業前至少需修習4學分跨系選修課程。
註：H為系模組選修(為系專業選修)並非跨系選修課程。

無任何專長培養
之證明文件



學分結構表代碼解釋

•A 校共同必修 (包括:通識、外國語文、中文、資訊課程、體
育、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、大學之道、勞作教育等)。

•B+G系專業必修 (B為系主開課、G為課群共同開課)。

•C+H系專業選修 (C為系共同選修、H為系模組選修)。

•跨系選修至多承認10學分(非國考科系跨系選修至少需修
習4學分課程)。

•註：H為系模組選修雖為課群共同開課，但並非跨系選修課
程。



最跨達到跨域最佳選擇

•微學分學程 4

•學分學程 10

•輔系 20

•雙主修 40


